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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赛项技术文件

一、项目名称

婴幼儿发展引导员

二、赛项安排

报到时间 :2025年11月22日早上8:30前报到

比赛地点:枣庄市劳动技工学校（市中区东盛路9号）生活

照料实训室、急救实训室、发展引导实训室

竞赛日程安排：

时间 竞赛流程 赛场安排

8：00-8：30 选手签到入场
选手凭身份证、学生证签到，领
取参赛号码牌，进入候考区，核
对竞赛物资清单

8：30-8：45 开幕式
主办单位致辞、评委代表宣誓、
选手代表宣誓，明确竞赛纪律与
抽签规则

8:50-9:50 理论知识竞赛
选手进入指定考场，机考答题，
监考人员全程监督，答题结束后
统一收卷

10:00-11:00
实操模块一

（生活照料及营
养喂养）

选手现场抽签确定任务，按号码
依次入场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操
作，评委现场打分并签字确认

11:00-12:00 午餐与休息
选手有序就餐 ,工作人员整理考
场、补充物资，选手可在候考区
休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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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:50-13:00 模块二抽签 选手到指定区域抽取模块二任
务，熟悉任务要求

13:00-13:40 实操模块二（意外
伤害预防与处理）

选手按抽签结果入场，完成应急
处理实操，评委重点考察操作规
范性与应急反应

13:40-13:50 模块三抽签
选手抽取模块三任务及对应婴
幼儿年龄段，预留10分钟简单构
思活动方案

13:50-15:10 实操模块三

（发展引导）

选手现场展示引导活动设计与
实施 ,评委评估活动适配性、互动
效果与专业表达

15:10-15:40 评委统分复核
根据评委现场技能成绩和机考
理论成绩生成最终总成绩和名
次

三、赛项内容

（一）理论知识（时长60分钟）

题型：单选题、多选题、判断题

内容：婴幼儿生长发育特点、生活照料基础知识、营养喂

养原则、意外伤害预防常识、发展引导理论、行业规范与职业

道德等

（二）实操技能（时长 30分钟，分 3个模块依次进行

）

模块一：婴幼儿健康护理及营养喂养（30分 10分钟

）

三选一任务（选手随机抽取1项）：

A.任务一：2岁婴幼儿辅食制作+规范喂养操作

B.任务二：1岁半婴幼儿穿衣洗漱+臀部护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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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任务三：婴幼儿睡眠照料+睡眠环境创设

模块二：意外伤害预防与处理（30分，10分钟）

三选一任务（选手随机抽取1项）：

A.任务一：婴幼儿呛咳应急处理（海姆立克法）

B.任务二：婴幼儿轻微烫伤（二度以内）应急处理

C.任务三：婴幼儿头部磕碰止血+意识观察

模块三：发展引导（40分 10分钟）

三选一任务（选手随机抽取1项，给定对应年龄段）：

A.任务一：1-1.5岁婴幼儿大动作发展引导（如独坐、爬

行训练）

B.任务二：1.5-2岁婴幼儿认知与语言启蒙（如物品认知

、简单词汇互动）

C.任务三：2-3岁婴幼儿社交情感引导（如分享行为培养

、情绪安抚）

要求：含活动目标、流程演示、互动引导、效果评估

四、赛项要求

1.选手需按时签到，迟到15分钟以上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

格，缺考者成绩按0分计算。

2.实操竞赛中，选手需独立完成操作，不得携带手机、参

考资料等，禁止抄袭、代做，违规者取消竞赛资格。

3.爱护竞赛器材与模型，操作时轻拿轻放，若因操作不当

造成损坏，需按价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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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服从现场工作人员与评委安排，遵守竞赛纪律，如有异

议需在本模块竞赛结束后30分钟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组提交

申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5.竞赛全程实行封闭管理，非工作人员不得进入竞赛区域

。

五、成绩评定

（一）评分原则

本着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制定评分标准。依据参赛

选手整体表现综合评定，理论和现场实操相结合，全面评价参

赛选手职业技能水平。

（二）总分构成

参赛选手最终名次依据理论知识竞赛和实际操作竞赛两项成

绩按比例汇总的综合成绩进行排名。理论知识竞赛成绩占总成绩

30%、实际操作竞赛成绩占总成绩70%，参赛选手赛后综合成绩为

理论成绩*30%+实操成绩*70%。理论知识竞赛和操作技能竞赛均

实行百分制，合格分均为60分。

（三）评分方法

1.理论知识竞赛：题型为单选题、多选题和判断题，采用

机考答题方式，考试时间为60分钟，项目成绩占竞赛总成绩的

30%，总分100分，60分为合格。

2.操作技能竞赛：采用现场操作的方式进行。竞赛时长为

30分钟，项目成绩占竞赛总成绩的70%，总分100分，60分为

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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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技能比赛项目表

序号 工种名称 考核项目 分值 考核方式

1

婴幼儿发展引导

员

婴幼儿健康护理及科学喂

养
30分 操作

2 婴幼儿意外伤害预防与处

理
30分 操作

3 婴幼儿发展指导及评价 40分 操作

六、申诉与仲裁

1.竞赛组委会设仲裁委员会。

2.提出申诉的时间应在竞赛结束后（选手赛场竞赛内容全部

完成）1小时内。超过时效不予受理。赛项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

诉报告后的2小时内组织复议，并及时将复议结果以书面形式告

知申诉方。


